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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闵行区活力社区服务中心 

服务承诺制度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上海闵行区活力社区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：本单位）服务承

诺制度，向社会承诺服务内容和质量、服务方式及结果，增加本单位社会服务透明

度，提升本单位社会形象，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服务内容和质量。 

(一)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本单位各项要求开展相关业务活动。 

(二)按照各类业务活动流程，向服务对象提供服务指南和程序、有偿服务项目、服务方

式、服务质量、服务责任、收费标准等信息，提高工作透明度。 

(三)提高服务效率，按照服务质量的要求，在规定或承诺的时间内完成服务内容。 

(四)对服务对象一视同仁，杜绝偏袒或歧视现象发生。 

(五)接待合作单位、服务对象来访时做到举止文明、礼貌周到，耐心解决提出的问题；

规范服务，不因服务对象态度及关系、人情等影响服务质量。 

(六)透明公开本单位财务情况，通过年度公示制度等形式公开，杜绝以本单位名义谋

取个人私利。 

第三条 服务方式及结果。 

(一)通过实地走访。本单位工作人员将定期、不定期地走访合作单位、服务对象，了解

掌握服务对象的情况，并听取服务对象的反馈建议。 

(二)通过线上工具。本单位通过电话、互联网等方式与服务对象沟通。服务对象也可通

过同样方式反应需要本单位帮助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以及业务咨询、投诉反馈等。 

(三)根据合作单位、服务对象反映意见和建议，本单位应及时沟通并协调改进，保证服

务对象对结果满意。 

第四条 本单位向社会公开服务承诺，并接受业务主管单位和相关部门、公众、社会各界及

新闻媒体的监督。 

监督服务联系方式：021-33583558-302（info@vibrant.ngo） 

第五条 本制度经2019年2月25日第二届第8次理事会会议表决通过，即日起施行 


